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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基于上述议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厦门垒智建设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垒智建设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号；

（3）法定代表人：戴兴华；

（4）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收资本：1,500万元；

（5）经营范围：房屋建筑业；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

工程建筑；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架线及设

备工程建筑；管道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不含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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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

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建筑装

饰业；建筑物拆除活动（不含爆破）；其他工程准备活动（不含爆破）；未列明

的其他建筑业；建筑劳务分包；建筑工程技术咨询（不含造价咨询）；五金产品

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售；灯具零售；家

具零售；涂料零售；卫生洁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

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

他未列明房地产业；办公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园

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其他

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市政设施管理；绿化管理；

（6）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7）与本公司关系：厦门垒智建设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厦门垒智建设有限公司的资产总

额为 4,517.10万元，负债总额为 3,628.42万元，净资产为 888.68 万元；2025年

度营业收入为 1,458.66万元，营业利润为-452.77万元，净利润为-331.42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2、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纬三路西段 218号；

（3）法定代表人：彭晓斌；

（4）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收资本：5,000万元；

（5）经营范围：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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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本公司关系：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8）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的资产总额为 13,094.88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38.93万元，净资产为 3,655.95 万

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13,957.51万元，营业利润为-86.70万元，净利润为-85.5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3、海南健研家检测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南健研家检测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4.69 公里处北

侧；

（3） 法定代表人：林晓康；

（4）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400万元；

（5）经营范围：承担建筑材料、建设设备、建筑电器、建筑节能、建筑幕

墙和门窗、建筑环境、建筑机械、建筑智能化、以及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路桥

工程、港口工程的质量检测和鉴定，承担检测的技术培训和技能鉴定，其他质检

技术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监测，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评估，

测绘服务，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认证服务，水文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

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健研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

股权；

（7）与本公司关系：海南健研家检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海南健研家检测有限公司的资

产总额为 402.94万元，负债总额为 435.65万元，净资产为-32.71万元；2025年

度营业收入为 1.37 万元，营业利润为-158.58 万元，净利润为-155.38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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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情况

公司拟同意为上述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共计

1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担保，包括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及/

或以公司名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等）提供抵押担保等各银行所认可

的方式。同时，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

与各家商业银行洽谈、签订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并办理有关手续。

根据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后，须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

保）情况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事项 担保时间
担保余额

（万元）

本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思明支行

为 2025年 5月 29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期间，在最高额 55,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5月 29
日至 2027年 12

月 31日
24,690.31

本公司

科之杰化工

（金华）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1,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4,5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407.85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贵州）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5,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376.83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 年 12月 24日至 2027年
12月 23 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12月24
日至 2027年 12

月 23日
484.84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269.81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 年 11月 13日至 2027年
11月 12 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11月13
日至 2027年 11

月 12日
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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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5,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

本公司
陕西科之杰新

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3,5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33.28

本公司

重庆建研科之

杰新材料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为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
月 20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5月 21
日至 2027 年 5

月 20日
96.46

本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行

为 2025年 6月 26日至 2026年 6
月 26日期间，在最高额 60,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6月 26
日至 2026 年 6

月 26日
27,594.40

本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5年 5月 30日至 2026年 5
月 27日期间，在最高额 25,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5月 30
日至 2026 年 5

月 27日
7,678.61

本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为 2025年 9月 13日至 2026年 9
月 12日期间，在最高额 18,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9月 13
日至 2026 年 9

月 12日
10,014.21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为 2025年 9月 13日至 2026年 9
月 12日期间，在最高额 1,2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9月 13
日至 2026 年 9

月 12日
106.44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为 2025年 9月 13日至 2026年 9
月 12日期间，在最高额 1,2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9月 13
日至 2026 年 9

月 12日
-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

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翔安支行

为 2025年 9月 13日至 2026年 9
月 12日期间，在最高额 1,2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9月 13
日至 2026 年 9

月 12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为 2025年 8月 27日至 2026年 6
月 24日期间，在最高额 8,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年 8月 27
日至 2026 年 6

月 24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4,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贵州）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2,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2,5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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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2,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7,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厦门建研购贸

易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

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2,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陕西科之杰新

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2,5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重庆建研科之

杰新材料有限

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5,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云南）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为 2024年 3月 28日至 2027年 3
月 28日期间，在最高额 4,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 3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日
-

本公司
上海垒知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分行

为 2023年 3月 27日至 2038年 3
月 26日期间，在最高额 58,00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3年 3月 27
日至 2038 年 3

月 26日
22,904.89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5 年 9月 8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期间，在最高额 6,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 年 9月 8
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5 年 9月 8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期间，在最高额 6,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 年 9月 8
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
400.00

本公司
厦门建研购贸

易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5 年 9月 8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期间，在最高额 1,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 年 9月 8
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
-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

建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5 年 9月 8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期间，在最高额 2,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5 年 9月 8
日至 2026 年 9

月 7日
-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4 年 9月 5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期间，在最高额 10,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 年 9月 5
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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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4 年 9月 5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期间，在最高额 8,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 年 9月 5
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
-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

建材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4 年 9月 5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期间，在最高额 3,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 年 9月 5
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
-

本公司
厦门建研购贸

易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 2024 年 9月 5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期间，在最高额 6,000万
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 年 9月 5
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
-

合计 95,140.48

上述对外担保余额为 95,140.48万元，占本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361,828.29万元的 26.29%。

若前述议案《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中的第 1

至 10项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均转授权给子公司使用，则本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额度总和为 54.5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为 10亿元。另外，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上海科研基地项目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垒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联合申请最高不超过 6.5亿元的综合授信，

用于上海科研基地暨“垒知上海科创园”项目的建设，由“垒知上海科创园”项目土

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垒知集团承担不可撤销之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综上，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和最大为 61亿元。公司

及相应子公司向各银行拟申请的融资额度覆盖了之前尚未到期的额度，因此，上

年末对外担保金额将包含在上述 61亿元的对外担保额度中。

（二）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四、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以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的融资额度总额为人民币 61 亿

元，公司向相应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大额度总额为 61亿元。公司及上述控股子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融资合同及担保合同，最终实际融资及担

保总额将不超过上述总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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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议的融资及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融资担保，公司对各控股子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

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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